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教师企业实践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文件精神，不断加强学校“双师”素质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特制定教师企业实践管理办法。
 第二条  企业实践管理办法的实施范围为专业教师（专业课、专业基础课教师）和实践指导教师。鼓励公共课教师根据教学要求和学生人文素养培养要求，进行相应的企业或社会实践活动。
 第三条  教师企业实践要坚持有计划、有目标、有实效原则，可采取专兼结合、长短期结合、集中和分散结合等灵活多样的形式组织实施。各系部必须加强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规划，合理调度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任务，积极创造条件，努力做到定期、轮流安排教师参加企业实践。
 第四条  教师实践企业采取系部安排与教师自行联系相结合，但教师自行联系的实践单位必须得到系部的认可。实践单位性质应与教师从事专业一致或相近，且具有一定规模，生产技术、管理水平在本行业中处于先进水平。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校企合作单位和专业实习基地。
 第五条  专业教师的企业实践必须达到规定的时间要求。新教师入职两年内要安排不少于6个月的社会实践，专业教师每年企业实践时间不少于1个月，条件允许时每五年可脱产1学期参加企业实践。
 第六条  各系部要加强对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宏观指导，企业实践任务书要严格制定并审核。新教师企业实践的主要内容为了解工作流程、熟悉设备操作、了解工艺设计等；具有中级职称的教师，企业实践的主要内容为了解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设备、新动向，熟悉工作流程，参与设备维护和工艺设计，协助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或进行职业技能训练，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具有高级职称职务的教师企业实践的主要内容为掌握行业发展、产业调整的动态与趋势，开展校企合作、技术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关键的技术难题，主持横向课题1-2项等。
 第七条  教师企业实践活动主要形式
1、专职企业实践。专任教师采取专职脱产形式，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进行实践，实践期间不安排授课任务，科研和其它工作量不减免；
2、企业挂职锻炼。专任教师到企业挂职，开展科技咨询服务和实践活动。挂职任期一般为1-2年，在挂职单位工作每月不得少于8个工作日。挂职实践期间教学工作量可适当减免，科研和其它工作量不减免；
3、短期企业实践。专任教师利用寒暑假期间到相关企业进行企业调研、技能提升、承担生产或研发任务或进行企业管理等实践锻炼，时间两个月之内。
 第八条  申报和审批程序
1、每学期结束前，各系部制定下一学期的教师企业实践计划；
2、各系部将教师填写的《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教师企业实践登记表》签署意见后报教务处；
3、教务处签署意见后，将企业实践人员名单和《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教师企业实践登记表》报学校审批。
 第九条  考核与奖惩规定
1、企业实践由各系部和教务处共同管理和考核。实行定期走访和抽查，定期听取实践人员的工作汇报，随时掌握企业实践人员工作情况。实践结束后，由教务处会同系部和有关职能部门，根据教师提交的企业实践手册、实践工作总结、教师企业实践鉴定表等相关材料，结合日常考核情况，按照任务书要求进行考核，并核定教师企业实践时间；
2、教师企业实践工作考核结果作为兑现待遇和教师年度考核、职称晋升、岗位聘任的重要依据。教师参加企业实践的总结、考核情况记入教师业务档案；
3、教师企业实践考核不合格者，不得参加年度评优选先。对违反学校或实践单位有关管理规定，造成不良影响或责任事故的教师，系部随时停止其实践工作，并按学校或实践单位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且三年内不得申请企业实践；
4、鼓励教师在实践期间参加企业的技术开发、技术改造、项目攻关等科研项目，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校企合作关系等，对系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做出明显成效和贡献的教师，所在系部应酌情给予一定的奖励；
5、教师在寒暑假期间进行企业实践，除按本规定兑现有关待遇外，不再享受其他任何形式的加班补助等待遇。
第十条  教师在企业实践期间的待遇
1、专职企业实践期间，校内津贴按每周标准工作量计算。
[bookmark: _GoBack]2、教师参加常住地以外的企业实践按照《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报销一次往返路途差旅费；企业实践期间无交通费补贴，伙食补助费省外按50元/天、省内按25元/天补助；住宿原则上由企业提供，对于学院专业发展需要必须的教师企业实践而企业又不能提供住宿的情况，由企业出具不提供住宿证明，经系部负责人、教务处长及主管院长事前审批，在《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教师企业实践住宿费限额标准》（见附表1）规定的限额标准内按照同行合住、同比低价、厉行节约的原则,凭住宿费发票或租赁费发票（附租赁协议）报销住宿费。
4、教师必须与企业签订《教师企业实践协议书》（附件2），作为报销差旅费的依据。
5、对于实践锻炼的教师，教务处或系部等部门对其抽查不在岗的，一经查实缺岗一次，扣除当月岗位津贴的50%，缺岗二次的，扣发一个月岗位津贴，缺岗三次以上的，视为考核不合格。确因有事、病请假的，须经企业、系部同意报党政办公室备案后，方能生效。
 第十一条  本暂行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1 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教师企业实践住宿费限额标准
	序号
	地区（城市）
	
差旅住宿费日限额标准（元）
	教师企业实践住宿费月限额标准（元）

	　
	一、省内差旅住宿费标准
	　
	　

	1
	石家庄（省会城市）
	350
	1000

	2
	张家口市
	350
	1000

	3
	秦皇岛市
	350
	1000

	4
	廊坊市
	350
	1000

	5
	唐山市
	310
	1000

	6
	沧州市
	310
	1000

	7
	衡水市
	310
	1000

	8
	邢台市
	310
	1000

	9
	承德市
	0
	0

	10
	邯郸市
	310
	1000

	11
	保定市
	350
	1000

	　
	二、省外差旅住宿费标准
	　
	

	1
	北京市
	500
	1500

	2
	天津市
	380
	1200

	3
	山西省（太原）
	350
	1000

	4
	内蒙古（呼和浩特）
	350
	1000

	5
	辽宁省（沈阳）
	350
	1000

	6
	大连市
	350
	1000

	7
	吉林省（长春）
	350
	1000

	8
	黑龙江省（哈尔滨）
	350
	1000

	9
	上海市
	500
	1500

	10
	江苏省（南京）
	380
	1200

	11
	浙江省（杭州）
	400
	1200

	12
	宁波市
	350
	1000

	13
	安徽省（合肥）
	350
	1000

	14
	福建省（福州）
	380
	1200

	15
	厦门市
	400
	1200

	16
	江西省（南昌）
	350
	1000

	17
	山东省（济南）
	380
	1200

	18
	青岛市
	380
	1200

	19
	河南省（郑州）
	380
	1200

	20
	湖北省（武汉）
	350
	1000

	21
	湖南省（长沙）
	350
	1000

	22
	广东省（广州）
	450
	1500

	23
	深圳市
	450
	1500

	24
	广西（南宁）
	350
	1000

	25
	海南（海口）
	350
	1000

	26
	重庆市
	370
	1000

	27
	四川省（成都）
	370
	1000

	28
	贵州省（贵阳）
	370
	1000

	29
	云南省（昆明）
	380
	1200

	30
	西藏（拉萨）
	350
	1000

	31
	陕西省（西安）
	350
	1000

	32
	甘肃省（兰州）
	350
	1000

	33
	青海省（西宁）
	350
	1000

	34
	宁夏（银川）
	350
	1000

	35
	新疆（乌鲁木齐）
	350
	1000



备注：1.教师企业实践报销住宿费需同时满足日限额标准和月限额标准。
      2.教师企业实践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












附件2
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教师企业实践协议书
甲方：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乙方：（实践教师）
丙方：（实践单位）
为实施学院师资队伍发展规划，提高教师职业能力，改善教职工的知识结构，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家及省的有关规定，就学院（乙方）           赴（丙方）                    进行实践锻炼有关事宜，甲、乙、丙三方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订立本协议如下：
一、协议期限
三方同意按以下第     种方式确定本协议期限：
1.有固定期限：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2.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从      年   月   日起至                   
                      工作任务完成时止。 
二、工作内容
（一）三方协议，丙方为乙方安排实践的工作岗位或任务：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丙方）                    安排乙方         
从事                            （岗位或任务）的工作。主要工作内容是
                                                   。
（二）丙方因生产经营需要调整乙方的工作岗位，按照变更本协议办理。三方签章确认的协议或通知书作为本协议的附件。
（三）丙方原则上为乙方提供住宿，如未能解决住宿问题，原因是           
                               。
三、工作时间
（一）甲、乙、丙三方同意按以下第    种方式确定乙方的工作时间：
1.标准工时制，即每天工作    小时，每周工作    天，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2.不定时工作制，即经劳动保障部门审批，乙方所在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
3.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即经劳动保障部门审批，乙方所在岗位实行以     为周期，总工时      小时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二）因甲方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乙方协商可以延长工作时间。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外，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最长不得超过三小时，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四、工作报酬
（一）乙方于丙方参加实践锻炼期间，甲方继续向乙方提供教学、科研所需工作条件，依法仍照旧享受甲方根据学院规定劳动报酬福利等待遇。
（二）乙方于丙方参加实践锻炼期间，若按照要求完成了培训任务，考核合格后，由学院（甲方）报销差旅费。
五、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
（一）丙方按国家和省有关劳动保护规定提供符合劳动卫生标准的劳动作业场所。切实保护乙方在生产工作中的安全和健康，如乙方在生产工作中的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由丙方承担相应责任。
（二）丙方根据乙方从事的工作岗位，按国家有关规定，发给乙方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
六、劳动纪律
（一）乙方应自觉遵守国家和省的有关劳动纪律、法规和企业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二）如果乙方掌握丙方的商业秘密，乙方有义务为丙方保守商业秘密，并作如下约定：                                                  。
七、协议变更
（一）任何一方要求变更本协议的有关内容，都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二）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协议。
八、协议解除
（一）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以解除。
（二）属下列情形之一的，丙方可以单方解除本协议：
1.乙方严重违劳动纪律和丙方规章制度的；
2.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丙方造成重大损害的；
3.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但属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可以随时解除本协议：
1.丙方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2.经国家有关部门确认，丙方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恶劣，严重危害乙方身体健康的。
九、本协议的终止
本协议期满或甲乙丙三方约定的本协议终止条件出现，本协议终止。
十、其他
（一）甲方委托丙方做好乙方的工作考勤和考核，并于每月的25日之前将反馈表交给甲方，用于甲方支付乙方的工作补贴的必要依据。
（二）丙方安排乙方从事一个新的工作或岗位前，应对乙方进行培训和考核，丙方应将考核结果及时通知甲方。
（三）乙方在丙方实践锻炼期间，必须严格按照甲方要求，认真填写《企业实践锻炼手册》相关内。
（四）乙方结束实践锻炼后，丙方要安排对乙方进行综合考核并做好鉴定，以期达到三方共同协商的实践锻炼标准。
以下无正文
  
甲方：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乙方：（实践教师）  丙方：（企业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